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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費类員會報告書

査.委員會委員

一 . 會 費 委 員 會 第 + 六 屆 會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+ 月 

十 五 日 至 + 九 日 在 聯 合 國 會 所 舉 行 。出 席 委 員 如 下 ：

Mr. A. H. Clough；

Arthur S. Lall;
Robert E. Merriam;
Jifi Nosek;
Sidney Pollock;
Josué Saenz；
Agha Shahio

Mr.
Mr.
Mr.
Mr.
Mr.
Mr.

二 ， 委  S  會 委 員  Mr. René Charron 及  Mr. 
G. F. S a k s in 不 能 出 席 會 譲 ， 分 別 指 定 Mr. Jean 
D. Turpin 及  Mr. G. P. Arkadev 爲 代 表 。 委 員 會

接 受 指 定 人 選 ，但 有 一 餘 解 ,卽 雨 位 代 替 人 須 與 他 們  

所 代 表 的 委 員 隨 時 諮 商 。 委 員 Mr. F. A. Galvào 
因 病 不 能 出 席 本 屆 會 議 。

三 . 委 員 會 連 選 Mr. L a n 爲 主 席 ,並 選 舉 Mr. 
S a e n z爲 副 主 席 。

威.任務規定

四 . 一 九 五 七 年 + 月 日 大 會 通 過 下 述 決 議  

案 ， 就 新 會 員 國 （a 納 、 日 本 、 馬 來 亜 聯 邦 、 摩 洛  

哥 、蘇 丹 及 突 尼 西 亜 ) 會 費 的 分 雜 及 一 九 五 八 和 以 後  

各 年 度 會 費 分 難 比 額 表 的 訂 定 f 予 若 干 具 體 指 示 ， 

以 捕 充 委 員 會 現 行 任 務 規 定 （'# 議 案 一 一 三 七 （+  
二 )）：

"大 ， ，

'’覆按其關於聯合國經貴如何由各會員0  
分灘及任一會員國會費最高限額規定問題之一 

九四六年二月+ 三日決議案+ 四C一），一九四 
八年+ —月+ 八日決譲案二三八(三)及一九五 

二年+ 二月五曰決議案六六五〔七)，

" 査 任 一 會 員 國 會 費 經 規 定 自 一 九 五 四 年  

• - 月 一 日 起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總 額 百 分 之 三 三 •三  

三 時 , 聯 合 國 計 有 六 + 個 會 員 國 ,
"復 査 自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已 有 二 +  

二 個 國 家 獲 推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，

"覆按大會一*九五六年+ 二月二+ —日決 

譲案- * o 八 七 〔十一）會规定將自一九五四年 

一月一•日起獲推加入之首批+ 六個新會賈國會 

費百分比列入一九五六年度及一*九五七年度之

經 常 會 費 比 額 表 內 ， 並 將 其 所 纖 之 數 用 以 减 低  

所 有 各 會 員 國 應 織 會 費 之 百 分 比 ， 推 所 纖 會 費 數 額  

最 高 與 最 低 之 會 員 國 會 費 百 分 比 ,不 在 减 低 之 列 ，

"塵 於 現 有 六 個 新 會 員 國 ， 卽 题 納 、日 本 、 

馬 來 亜 聯 邦 、 摩 洛 哥 、 蘇 丹 及 突 尼 西 亜 之 會 費  

百 分 比 侍 未 經 會 費 養 員 會 规 定 或 列 入 會 費 百 分  

比 額 表 內 ，

，，兹 決 定 二

在 原 則 上 任 一 會 員 國 纖 充 聯 合 國 經  

常 費 用 之 會 費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總 額 百 分 之 三 + ;
"二 . 會 費 委 員 會 爲 日 本 、 摩 洛 高 、 蘇 丹  

及 突 尼 西 匪 一 九 五 六 年 度 與 一 九 五 七 年 度 ， 及  

爲 题 納 與 馬 來 亜 聯 邦 一 九 五 七 年 度 規 定 之 會 費  

百 分 比 纖 款 應 作 爲 聯 合 國 之 雜 項 收 入 ；

"三 . 會 費 委 員 會 於 擬 定 一 九 五 八 及 以 後  

各 年 度 會 費 比 額 時 ， 應 採 取 ■下 列 步 驟 :
" ( a ) 會 費 委 員 會 爲 题 納 、 日 本 、 馬 來 匪  

聯 邦 、 摩 洛 哥 、 蘇 丹 及 突 尼 西 匪 一 九 五 八 年 度  

所 规 定 之 會 費 百 分 比 應 列 入 一 九 五 八 年 度 會 費  

百 分 之 百 比 額 表 內 。 爲 求 實 現 此 事 起 見 ， 應 將  

上 述 六 個 會 員 國 會 費 百 分 比 灘 款 總 數 用 以 比 例



核减除織納最低限額會費之會員國以外所有各 

會員國會費之百分比，推同時並應計及國民每 

人分雜最高限額原則及會費委員會於一九五七 

年+ 月+ 五日起所舉行會譲中審核對該委員會 

以前建譲提出之申訴後可能須有之核减；

"(b) 在會後會費比額表適用之三年期 

間，卽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度內，如有新會

員國加入, 會費委員會應建譲其他步驟，以减 

低繊納會費最多國家應攝之會費數額:

"(c) 嗣後會費委員會應建議爲完全實現 

上述核减所需之其他適當步驟;

"(d) 會員國會費百分比無論如何不得因 

本決譲案而有所增加。"

春.一九五八年度會費分灘比額表

五 . 委員會依照大會第八屆會規定的程序，將 

其開會日期通知會員國，使能提出它們希望委員會 

在擬定建議時加以考盧的任何有關資料。許多會員 

國響應這個請求，會提供補充資料及最近國民所得 

估計,遺有幾個會員國並依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 

六+ —條的規定，提出變更分雜比額的银請。

六.現行分雜比額表原經大會核定供一九五

六、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三年度之用, 同時,大會 

並決定該表應於一九五八年由委員會覆核（決議案 

九七0 ( + ) 第一段及第二段），以訂定一九五九年 

至一九六一年一個新的三年比額表。一九五五年+  
二月+ K 日聯合國准許+ 六國加入爲會員國，委員 

會乃於去年建議訂正比額表，將新會員國列入。這 

個比額表經大會通過，供一九五六及一九五七兩年 

度之用(決議案一0 八七( + — ))。但是大會決定將 

一九五八年度會費分瀬比額表以及在第+ —屆會准 

許加入聯合國的新會員國的纖額問題展至第+ 二届 

會再議。

七 . 現行會費分灘比額表是根據一九五二、-  
九五三及一九五四三年各國國民所得估計的平均數 

訂定，新會員國一九五六、一九五-b及一九五八年 

度會費率的決定也用相同的分灘標举。委員會動於 

這些國家亦照例參酌其每人較低收入而扣减會費， 

並顯及影響委貫會任務规定內提及的支村能力的其 

他有關因素a

八 . 委員會覆核變更會費雜額的搬請，骨審愼 

考盧若干代表團在大會第+ 二屆會討論期間所發表 

的修訂各該國會費灘額的意見，以及若千會員國所 

提特定的修訂顧請。委員會在審査各別觸請時，譲 

決決定各國要求是否合理的甚礎應爲現行比額表所

根據的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0 年的國民所得估計及 

有關資料。委員會又認爲各國有引影響支付能力的 

最ÎÊ經濟變化情形爲其提出編請的理由的，例如収 

得外潤困難等，但這種'淸形相當普遍，對許多其他 

會員國或同樣可以適用。所以委員會認爲這些一般 

適用的變化情形最好在下次總覆核比額表時酌予顏 

及。在目前，唯有遇這種變化1# 形對一國經濟大有 

影響時，委員會才加以考盧。

九.實際上所有提出搬請會員國所提各項誰據 

都沒有指出各該國經濟狀況有重大的變動，而且就 

誰據的性質來說，唯有在全般覆核比額表時才能對 

之加以評償，委員會有塵及此，認爲在實行全般覆 

核之前，不應建議動各該國分攝比額特別加以變更。 

可是，委員會承認從若干會員國所提的資料中似乎 

可以看出一些不正常情形，這種I t形如在總覆核範 

« 內經綜合分析證明屬實，則各該國分難比額理應 

從低修訂。就甸牙利而言，委員會發現去年+ 月及 

+ - *月事件影響該國經濟，致該國支村能力大受損 

喜，故一九五八年度分灘比額應予從低修訂。

- 0 . 所增收的各新會員國的會費，在扣除擬 

譲中的匈牙利灘額核减數之後，應共有百分之二 •四
九。依照大會指示(決譲案一一三七( +二 )），此數 

應按照比例分配於务會員國之間，惟織納最低費 

雜額的會員國不在分配之列。

~ . 依過去許多年來的慣例，分灘比額表都 

用兩位小數的數字編列。因此，委員會把大♦指示 

的本意解釋爲所增收的會費應在兩位小數的限度內 

盡量按比例分配給全體會員國，惟纖納最低會費雜 

額的會員國不在分配之列。委員會也曾考盧是否宜 

用三位小數的比額表來分配所增收的會費，但是認



爲由於現有統計資料的品質和可比較性多不相同，

沒有理由應當這樣做。這樣小的數目的調整數是不 

能準確決定的，所以委員會仍依慣例用兩位小數的 

比額表。況且，委員會察及如用三位小數的比額表， 

則調整數可以低到百分之0 • 0 0 —，這個百分數 

在五千萬美元左右的聯合國預算中申算起來，m m  
於五百美元。

一二.委員會又奉命在擬訂一九五八年度比額 

表時，顏及國民每人分灘最高限額的原則0 所增收 

的會費百分比按比例分配通常可以充分實施這個原 

則，可墓委員會注意到根據最近人口綺計，加拿大 

人口增加率較美利堅合衆國爲大。委員會顾及這個 

因素，現爲加拿大建議的會費擁I額若與嚴格按照比 

例分配所得的數額相較，定得稍爲高一點，而國民 

每人分難最高限額原則已予充分維持。

一三.获將上文所摘述擬定以及委員會關於各 

會員國雜織一九五八年度聯合國預算經費所建議通 

過的會費分雜比額表表列如下（現行會費比額表亦 

經列入，以資對照）：

一九五八年度聯合國會費分難比額表

會貫国
為 一 九 五 八

年度建讓的 
比额表

阿 富 汗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6
阿 爾 巴 尼 亜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
阿 根 廷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14
澳 大 利 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61
奥地利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35
比利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1.24
玻 利 維 亜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5
巴 西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1.06
保 加 利 蓝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14
麵甸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0
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

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47
高 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
加拿大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3.09
錫 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11
卷利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29
中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5.01
哥 金 比 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36
哥 斯 大 黎 加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0.04

現 行  
比额表

0.06
0.04
1.17
1.65
0.36
1.27
0.05
1.09
0.14
0.10

0.48
0.04
3.15
0.11
0.30
5.14
0.37
0.04

會 《國 Æ額î
古 巴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26 0.27
捷 克 斯 拉 夫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82 0.84
丹 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64 0.66
多明尼加共和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5 0.05
厄瓜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5 0.05
埃 及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35 0.36
菌 爾 冗 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6 0.06
阿 比 西 尼 亜   0.11 0.11
芬 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36 0.37
法 蘭 西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.56 5.70
淑納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7 -
希 職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9 0.20
瓜 地 馬 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7 0.07
海 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洪 都 拉 斯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4 0.04
甸牙利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39 0.46
冰 島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印 度   2.90 2.97
印度尼西亜   0.50 0.51
伊 躬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26 0.27
伊 拉 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2 0.12
愛 爾 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18 0.19
以 色 列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6 0.16
義大利   2.03 2.08
曰本   1.92 -
約 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察 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黎 巴 嫩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5 0.05
賴 比 瑞 亜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利 比 亜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盧 森 堡  0.06 0.06
馬 來 亜聯 邦   0.22 -
墨 商 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68 0.70
« 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2 -
尼 泊 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荷 蘭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1.12 1.15
紐 西 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42 0.43
尼 加 拉 瓜   0.04 0.04
挪 威     0.48 0.49
巴 基 斯 坦   0.54 0.55
巴 拿 馬   0.05 0.05



為 — 九 五 八 ：目 *5.
會貫国 年Æ i ï 的
巴拉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4 0.04
秘 魯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5 0.15
菲 律 賓 ....，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40 0.41
波 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52 1.56
葡 萄 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24 0.25
維 馬 尼 亜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49 0.50
沙烏地阿拉伯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7 0.07

參

西 .班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1.11 1.14
蘇 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1 -
瑞 典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1.43 1.46
叙 利 亜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08 0.08
泰 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0.16 0.16

為 九 五 八  Ï0 4 *

會員國 年Æir S額Ï
突 尼 西 亜   0.05 -
士 耳 其   0.61 0.63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1.80 1.85
南 非 聯 邦  0.67 0.71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… 13.62 13.96
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7.62 7.81
美利堅合衆國  32.51 33.33
烏 拉 圭   0.16 0.16
養 內 瑞 拉   0.42 0.43
葉 門   0.04 0.04
南 斯 拉 夫   0.35 0.36

共計 100.00 100.00

肆.新會員國一九五六及一九五七兩年度的會費纖額

一四. 新會員國獲准入會日期如下：

国 别  入會日斯

摩 洛 哥 .................  一九五六年4— 月+ 二日

蘇 丹 ....................  一九五六年+ —月十二日

突 尼 西 亜 .............  一九五六年4* 一月+ 二日

日 本 ....................  一九五六年+ 二月+ 八日

迴 納 ....................  -*九五七年三月八日

馬來亜聯邦  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

一五，依照決譲案一一三七( + 二)的規定，日 

本、摩洛哥、蘇丹及突尼西亜一九五六年度及一九 

五七年度會費百分比灘款及迴納與馬來亜聯邦一九 

五七年度會費百分比灘款應作爲聯合國的雜項收 

入。把這些搬款作爲雜項收入，則全體會員國速新 

會員國在內，都可從這個盈餘收入中按比例分到一 

份。

一六.委員會爲一九五六年准許加入聯合國爲 

會員國的國家所建議的一九五七年度會費率，係與 

向所有其他國家按照大會通過的一九五七年度會費 

分灘比額表中徵收會費時所用的相同基礎計算。因 

此，這些會費率有的較它們在調整後列入一九五八 

年度比額表中的比率稍爲高一點（參閱第+ 三段)。

聯合國一九五七年度預算中所列這些新會員國的會 

費率如下：

国 别  百分数

摩 洛 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12
蘇 丹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 0.11
突 尼 西 匪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0.05
日 本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97

新會員國准許入會年度的會費灘額

一七. 大會管決定（決議案六九(一)）新會員 

國於其加入聯合國的第一年須向該年度常年預算織 

納，費，其數額至少爲各該國灘款百分比的三分之 

一。新會員國所織會費有的已在會費委員會提交大 

會第十一屆會報告書1 第+ 九段中開列。至於一 fh 
五五年+ 二月+ 四日淮許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-卜 

六個國家，大會決定將前定三分之一的最低比率减 

爲九分之一* , 主要的理由是這些國家參加大會第+  
履會赋有數天。

- 八. 就委員會現在審議中的新會員國而言， 

參照決議案六九( - ) 的規定，對各該國適用的比 

率大致如下：

1 大會正式紀錄，第十一屆會，補編第十號（A/3121)。



国 别  入會日期

摩洛齊..... 一九五六年+ —月+ 二日

蘇丹......  一九五六年+ —月+ 二日

突尼西亜  一*九五六年H 月+ 二日

日本......  一九五六年+二月+ 八日

激納...... 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

馬來亜聯邦  一九五七年九月+ 七曰

一九. 日本在成爲會員國之前，骨參加若千職 

合國工作，因此,依照大會決議案九七0 ( + ) 的 

規定，'對一*九五六、一九五七、一*九五八三年度國 

際法院，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、及麻醉品國際管制 

的經費，須雜纖百分之二，一五0 日本旣於一九五

缴先准許入會年度預算的雄款比率

一九五七年度灘款百分比的三分之一 

一九五七年度灘款百分比的三分之一 

一九五七年度搬敎百分比的三分之一 

一九五七年度灘款百分比的三分之一 

一九五八年度難款百分比的三分之二 

一九五八年度灘款百分比的三分之-*

六年准許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，故養員會建議將該 

年日本依照上述決譲案所須灘織的數額减少三分之 

一。一九五七年及以後’日本對這些工作的織款則 

在其按年織充聯合國預算的會費中支忖。

伍,委員會新春議的其他事項非會員國的灘額

二0 . 委員會在其一九五五年八月的屆會中， 

擬定請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參加若千聯合國工作的國 

家織充這些工作所列經費的百分率:此項百分率業 

經大會核准，供一■九五六、一■九五七，及一■九五八 

三年度之用（決議案九七0(十))。

二一.這些亩分率是依照計算會員國灘款時所 

用的相同原則而擬定的。對國民每人收入較低國家 

的雜款已同樣予以酌减，而且許算百分率時已將每 

一個國家"可徵税"的所得與不受"最'高額"、"最 

低額"及國，民每人分雑最高限額規定限制的那些會 

員國"可徵税的所得的總和聯簾起來。

二二.由於聯合國會員國之由六+個增至八+  
二個，織款最多國家的最高雜額的减低以及國民每 

人分纖最高限額原則的充分實施，對非會員國的織 

款率都有影響，'故委員會在本屆會議決定按一九五 

八年度雜款比額表調整這些百分率。

二三.調整的結果，委員會建議:雖有決議案 

九七o(+)第ra段的規定，應請非會員國對其所參 

加工作的一九五八年度經費灘織款項，各該國應Ü  
織的百率如下：

国 别

德意志、聯邦共和國•
大韓民H .....
列希登什坦....
摩納哥......

— 九 五 八 年 度

雄款百分率

• 4.15
• 0.13
- 0.04
• 0.04

普馬利諾-
瑞士..
越南..

0.04
0.98
0.16

在擬定上列瑞士應灘纖的百分率時，委員會曾顏及 

該國如列入聯合國灘款比額表，將受國民每人分搬 

最高限額原則的影響，所以，其百分率已予减低，使 

與聯合國比額表中織款最多國家的國民每人分雜額 

平等。

二四.各非會員國須按照上文第二+ 三段所建 

譲的百分率鎌納經費的聯合國工作如下：

国除法院 

列希登什坦 里馬利諾

麻醉品國際管制 

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聖馬利諾 

列希登什坦 瑞士

摩納哥 越南

欧洲經濟委員會 

德意志聯邦共和國

亞洲遠東.經濟矣責會 

大韓民國 越南

瑞士



失踪人死亡宣吿國際管理總局

二五. 大會決議案九七o ( + ) 第七段規定'如 

任何非會員國於下次審査會費比額以前加入失踪人 

冗亡宣告公約爲綠約國, 則此等國家應分別自其加 

入公約之日起捕纖死亡宣吿國際管理總局之一切費 

用"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三+日 

加入失踪人死亡宣吿公約，委員會遂建議請該國對 

死亡宣告國際管理總局一九五六及一九五七兩年度 

經費各織納百分之四，六一，並照上文第二+ 三段 

所列調整後比率百分之四•一五纖納一九五八年度 

經費。

各專門機關會費分雜比額表

二六. 一九四九年•*—■月二+ K 日大會（決譲 

案三一 一 B ( 四））授權委員會"遏各專門機關要求 

時，就專門機關會費分灘比額表一事，提出建譲成 

意見"。

二七. 各專門機關依照這個決譲案，骨向本養 

員會詢問爲各該機關會員國但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國 

家在聯合國比額表中理論上可能有的百分數，委員 

會擬建議上文第二+ 三段所列百分數可供此用。

二八. 依照委員會根據第二+ 六段所稱決議案 

所訂辦法，委員會經糧食農業組織、國際勞工組織、 

世界衞生組織及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請求，向 

各該機關供絵統計資料以及其他情報，連同在聯合 

國比額表中對國民每人收入較低國家的酌减灘額所 

用公式在內。

會費徵收情形

二九. 委員會依照其任務規定，須"考盧會員 

國不# 應織會費時應《之行動，並向大會具報"0

三0 . 養員會閱悉秘書長所送關於一九五七年 

九月三+ 日會費徵收情形的報告書，該報吿書表明 

一九五五年度會^ 已徵收百分之九九•九六， 一九 

五六年度已徵收百分之九四• 七七，一九五七年度 

已徵收百分之六九• 九三。一九五五年度以前會費 

3■ 結淸。

三一 . 委員會察及若干國家雖有拖々，但沒有

一個會員國不履行其在憲章第+ 九條下的義務，該

條規定"凡.........會員國其拖欠數目如等於或趙過

前南年所應纖納之數目時，卽喪失其在大會役票 

權"。

三二. 可是，委員會看到截至九月底止到期未 

鎌足的會費總計約一七, 0 0 0 , 0 0 0 美元，頗爲 

關懷，擬向大會建譲促請各會員國迅速履行其財政 

上的義務。

以美元以外資幣徵收會費情形

三三.■ -九五五年+ 二月+ 五日（決議案九七 

CX十)）大會授權秘書長於徵詢會費委員會主席意 

見後，酌量情形接受會員國以美元以外貨幣織納一 

九五六、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各會計年度會費的 

部分0

三秘書長根據這個授權，觀、爲可以接受會 

員國（美利堅合衆國除外）以美元以外賃路總共徽 

納一九五七年度會員國應纖會費的百分之三三，七 

五，卽以瑞士法郞織納百分之一八• 三0 , 英鎭百 

分之九,並以其他六種資鞍共織納百分之六• 四五。 

在擬定這些一九五七年度的百分數時，曾計及在大 

會第+ 届會准許入會的+ 六個國家灘綠的一九五六 

年度會費。一九五六年可以接受以美元以外貴幣織 

納的會費比例總共爲百分之三四，四五，其中計以 

瑞士法郞織納百分之一七•六五，英鎭百分之 

五0 , 並以若干其他貸幣共緣納百分之六，三0 。

三五.大會對秘書長的授權在一九五八年繼績 

有效，所以委員會擬建譲該年度以美元以外貸幣織 

納會費辦法應再儘量求其普及，並建議這個辦法嗣 

後應繼績實行。

統計資料

三六.塵於分雜比額表的下次檢討在性質上將 

較詳盡，委員會乃力請全體會員國提送國民所得及 

有關統計，使委員會得有較爲妥善的根據以決定相 

對支付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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